
No.107 
2019.11 

立方新闻 

立方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乔迁新址         01/ 

立方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承办的知识产权  02/ 

法律纠纷解决策略研讨会圆满举办           

立方律师事务所迎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3/ 

法学院师生参访学习                  

立方视点 

关于禁止恶意注册商标的最新中国商标      04/ 

制度评析                                   



 

01 

立方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 

乔迁新址 
2019年8月19日，立方律师事务所北京办

公室乔迁揭幕仪式在信德京汇中心举行。仪式上，立

方管委会成员谢冠斌律师、张斌律师、胡裔光律师与

作为资深合伙人代表的刘旭东律师，作为年轻合伙人

代表的焦姗律师，以及作为新生代律师代表的董芳律

师一道为立方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新址揭幕，并正

式宣告启用。 

在随后的致辞中，谢冠斌律师回顾了立方十余年

来的发展历程，勉励全体律师与员工以此次迁址为新

的契机和动力，不忘初心，始终贯彻勤奋、认真的工

作态度，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新的

办公地点展开新的征程。 

本次迁址是立方业务发展规划和品牌升级战略的

新起点和重要组成部分。迁址后，立方律师事务所将

以更舒适的办公环境、更智能科技的办公系统、更完

善便捷的商务配套和更专业的律所形象，进一步提升

工作效率，更好保护客户资产，不仅为客户来访提供

更友好舒适的环境，也敞开怀抱，欢迎更多优秀人才

和合作伙伴的加入。 

 

 

联系我们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香河园街1号院 

          信德京汇中心12层 

邮编：100028 

电话：010 6409 6099 

传真：010 6409 6260 / 6409 6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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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深圳分所承办的知识产权法
律纠纷解决策略研讨会圆满举办 

 

2019年10月23日下午，由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主办，立方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承办的

“知识产权法律纠纷解决策略研讨会”在深圳市博

林圣海伦酒店圆满举办。100余名知识产权领域的

专家、法务、律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会议由立方

律师事务所主任谢冠斌律师主持。 

会议首先分别由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产权局）党组副书记、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组书

记、主任马宪民同志和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

产权局）党组书记、局长邝兵同志进行了开幕致

辞。 

 

会议中，中兴通信首席知识产权官胡毅先生、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知产庭审判长于春辉法官、立方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郝新慧律师、陆刚律师先后从不同角度出发针对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及纠纷解决作了主题演讲。 

主题演讲结束后由立方律师事务所广州分所的合伙人刘延喜律师主持了主题为“面临知识产权风险时如

何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的圆桌讨论环节，各演讲嘉宾与参会企业法务和律师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与深入

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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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律师事务所迎来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法学院师生参访学习 

 

2019年11月1日下午，立方律师事务所

北京办公室迎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40余名

师生的参访，并为同学们提供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法

律英语课。 

合伙人刘庆涛律师向到访师生介绍了立方律师

事务所的历史和立方律师专业、严谨、高效的执业

理念，并就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 

立 方 外 国 法 律 顾 问Chris Fung以” Drafting 

Contracts”为主题，结合自身丰富经验，为到访师

生讲解撰写英文法律合同的相关知识与经验。Chris

还分享了自己在英国的大学生活，并鼓励同学们尽

可能扩大阅读量并以“Play hard, work hard”与同学

们共勉。 

作为北航法学院的校友，李军霞律师也到场与

北航师生交流工作、学习经验。 

立方律师事务所一贯致力于传导法律理念，支

持法学研究，鼓励青年法律人进行思辨与实践，有

多位合伙人在高校法学院担任导师或客座教授，也

多次赞助法律专业的研究项目和论坛活动，希望不

断通过绵薄之力反哺法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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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恶意注册商标的 
最新中国商标制度评析 
 

 作者：王晓 



 

05 

本文所指的“恶意注册商标”是指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抢先申请他人驰名商标、已经在先使用并有一定影

响的商业标识、其他在先权益以及公共领域信息资源的行为。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下称《中国商

标法》）对于规制恶意注册商标行为的规定散见于第7条、第13条、第15条、第32条、第44条第1款多个条款。

其中第7条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但是，该条规定大多时候均被视为是一条

原则性的条款，很少被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单独作为一个具体条款直接予以适用。第13条、第15条、第32条、

第44条第1款分别针对不同的恶意注册商标情形,为可以独立适用的具体条款。2019年修订的《中国商标法》在

第4条增加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的规定，并且在第44条第1款中增加违反

第4条的规定的注册商标可以申请宣告无效。本文下述内容将简要评析2019年修订后的《中国商标法》关于“恶

意注册商标”的各个具体条款的规定、适用条件及其不足，并提出修改意见。 

简要评述一\ 

第13条关于抢注驰名商标 

根据笔者对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下称

《巴黎公约》）第六之二（1）条规定的理解，如果

A国和B国均是《巴黎公约》的成员国，某一商标在A

国被认定为驰名商标，B国应拒绝或无效在相同或类

似商品上注册和使用容易引起混淆的与该驰名商标相

近似的商标。 

而根据《中国商标法》第13条的规定，如果某

一在中国注册的商标被认定为在中国驰名，该商标所

有人有权禁止他人在不相同或不相类似的商品上注册

或使用与之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从而误导公众的行

为；如果某一商标虽未在中国注册但已因使用而被认

定为驰名商标，该商标所有人有权禁止他人在相同或

相类似的商品上注册或使用与之相同或相近似的商标

容易引起公众混淆的行为。 

经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商标法》下“驰名商

标“的含义不同于《巴黎公约》中规定的“驰名商

标，《中国商标法》下的”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

长期大量使用而具有极高知名度的商标，而不是在其

他国家驰名的商标。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判断商标

是否构成驰名商标时，主流的意见倾向于将驰名因素

的审查限定在中国，甚少会采信商标在域外的使用及

知名证据。笔者认为在今后修法时可以参考《欧盟商

标条例》第8.2条的规定，将《巴黎公约》项下的驰

名商标明确纳入保护范围，与《巴黎公约》项下的驰

名商标相区别，参考《欧盟商标条例》8.5条的规定

在立法中引人”知名商标“的概念，跨类保护知名商

标。 

在适用该条款时，恶意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构成要

件，不需要单独举证，在权利基础商标的知名度极高

可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情况下，可以推定商标申请人

系明知或应知在先驰名商标的存在而复制、模仿、翻

译该驰名商标。 

 

简要评述二\ 

第15条关于代理人或代表人 

恶意抢注商标 

代理人或代表人在与商标所有人的合作过程中，

有机会获得商标所有人的知识、经验，从商标所有人

的投入和付出中获利。如未经商标所有人同意，代理

人或代表人以自己名义申请商标，则违反商业合作协

议下的一般诚信义务，损害商标所有人的商业利益。 

为禁止该类不诚信行为，《巴黎公约》第六之七

（1）条规定：“如果本公约缔约国的商标所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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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经该所有人授权而以自已的名义

向本公约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缔约国家申请该商标的注

册，该所有人有权提出反对或要求取消注册，或者，

如该国法律允许，该所有人可以要求将该项注册转让

给自己，除非该代理人或代表人能证明其行为是正当

的。” 

《中国商标法》也做了类似的规定，根据《中国

商标法》第15条第1款规定，代理人或代表人未经允

许不得以自己名义注册或使用被代理人或被代表人的

商标，第15条第2款规定，与他人存在除代理或代表

关系之外的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其他关系而明知他

人商标存在而抢先注册他人商标的，不予注册。真正

的商标所有人可以依据该条款的规定对初步审定公告

的商标提出异议或对已经注册的商标在注册未满五年

内提出无效宣告，但是，目前商标所有人并不能直接

要求将商标注册转让给自己。对于第15条第1款规定

的代理人或代表人恶意注册商标的情形，“不予注册

并禁止使用“，但是第2款规定的”代理代表关系之

外的其他关系人恶意注册商标仅是“不予注册“，没

有明确说”禁止使用“，笔者也不甚明白二者为什么

有如此的区别。 

在适用该条款时，恶意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构成

要件，不需要单独举证，只要证明存在代理、代表关

系或其他关系，即可推定商标申请人系明知或应知他

人商标的存在而抢注。 

 

简要评述三\ 

第32条后半段关于不正当手段抢注他人

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中国商标法》第32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不

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也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

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该条款

是注册主义原则的例外，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

准》适用该条款后半段需满足以下要件：（1）他人

商标在系争商标申请日之前已经在中国在先使用并为

一定范围内相关公众所知晓；（2）系争商标与他人

商标相同或者近似；（3）系争商标所指定的商品/服

务与他人商标所使用的商品/服务原则上相同或者类

似；（4）系争商标申请人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其中

关于“不正当手段”的判定，可以考虑是否存有贸易

往来或合作关系、人员往来关系；是否存在胁迫贸易

合作、索要高额转让费、许可使用费或侵权赔偿金等

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规定，如果在先使用商

标已经有一定影响，而商标申请人明知或者应知该商

标，即可推定其构成“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但

商标申请人举证证明其没有利用在先使用商标商誉的

恶意的除外。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权利人仅需

举证证明自身商标在先使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

需对“不正当手段”进行举证，而由系争商标申请人

进行举证证明其申请注册商标的正当性。 

笔者认为该条款关于“不正当手段“的限定应当

删除，结合《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对于该条款的解

读也可以看出，该条款中”不正当手段“的判断与第

15条关于代理、代表关系或其他关系的判断、第44

条第1款“其他不正当手段”的判断存在交叉重合。

如果能够证明存在贸易往来、合作关系、人员往来关

系，则完全可以基于第15条不予注册或无效宣告系争

商标，如果能够证明存在胁迫贸易合作、索要高额转

让费、许可使用费或侵权赔偿金等的行为，则应当也

属于第44条第1款规制的恶意抢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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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评述四\ 

第32条前半段关于抢注其他在先权利 

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第32条规定的

“在先权利”，是指在系争商标申请注册日之前已经

取得的，除商标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包括字号权、著

作权、外观设计专利权、姓名权、肖像权以及应予保

护的其他合法在先权益，如2018年《反不正当竞争

法》所保护的“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

装、装潢等（旧《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指”知名商

品/服务的特有名称、包装、装潢）。 

第32条前半段与后半段的区别就在于，前半段没

有“不正当手段”的限定，即前半段的适用条件不包

括“系争商标申请人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因此，在

适用该条款时，也不需要单独举证“恶意”的存在。 

第32条前半段所包含的在先权利中的“字号权、

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与第

32条后半段规定的“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均属于能够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商业标识，在判断

系争商标与在先字号权、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品

名称、包装、装潢或在先使用有一定影响的商标，是

否存在权利或权益冲突时，判断标准实质上均是以是

否存在混淆误认的可能性为原则。按照此逻辑，笔者

认为第32条后半段中关于“不正当手段”的限定也应

当删除。 

 

简要评述五\ 

第44条第1款关于“欺骗或其他不正当

手段“抢注商标 

根据《中国商标法》（2013年修正）第44条第1

款规定，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10条、第11

条、第12条规定的，或者是以欺骗手段或者其他不正

当手段取得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

册商标无效。 

第44条第1款明确规定是对于已注册商标可以启

动无效宣告程序的理由，并没有规定可以据此提出异

议，实践中对此曾存在争议，目前司法实践已达成统

一意见，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贯穿商标申请注册程序的

始终，如果在商标申请审查及核准程序中已发现存在

以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商标注册的行为，等到商标注

册程序完成后再将其无效宣告，不利于及时制止不正

当注册行为。因此，该条款目前不仅适用于商标注册

后的无效宣告程序，也适用于商标注册前的异议程

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政

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4条规定，以欺骗手段以外

的其他方式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共利益、不正

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法院可以认

定其属于《商标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的“其他不正

当手段”。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的规定，再结合《商标

法》第10条、11条、12条均是关于绝对理由的规

定，“其他不正当手段”是包含损害公共利益情形的

绝对理由救济的。但是，依据该条司法解释“其他不

正当手段“并不仅限于“扰乱商标注册秩序、损害公

共利益、不正当占用公共资源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情形，该条司法解释并没有排除阵对损害特定民

事权益的相对理由救济。但是，根据《商标审查及审

理标准》的规定，第44条第1款不适用于”只是损害

特定民事权益的情形“，即不包含相对理由救济。 

目前适用该条款规制的主要是大量注册和囤积商

标的行为。对于“大量“的认定目前没有明确的标

准，司法实践中有申请十余件被认定为囤积商标的，

也有申请几十件、几千件等被认定为囤积商标。法院

通常会结合具体情况综合判断争议商标的注册行为的

不正当性，包括争议商标是否与他人在先商标或标识

相同或高度近似，在先商标或标识的显著性、知名

度，商标申请人是否有真实使用商标的意图，是否为

了高价转让或索要许可使用费用或侵权赔偿金等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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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利等。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规定，商标注

册后，商标申请人既无实际使用行为，也无准备使用

行为，仅具有出于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积极向他

人兜售商标、胁迫他人与其进行贸易合作、或者向他

人索要高额转让费、许可使用费、侵权赔偿金等行为

的，可以判定其明显缺乏真实使用意图。 

笔者认为“不正当手段”在字面上理解是指通过

不正当的方式实施某种行为，而第44条第1款规定的

“不正当手段”在适用过程中已经脱离了其本身的含

义，行政及司法机关并不会去评价“方式的不正当

性”，而是商标注册行为本身的不正当性，因此笔者

认 为 在 修法 时可 以 使用“恶 意“取代”不 正 当手

段”，使第44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更广。 

 

简要评述六\ 

第4条关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

标注册申请” 

2019年新修订的《中国商标法》第4条增加了

“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

回”的规定。该条款的初衷是打击为牟利而大量注册

和囤积商标的行为。对于该类行为，如前述所述，目

前主要是勉强通过前述第44条第1款进行规制。之所

以在“不以使用为目的“后增加”恶意“的限定，是

为了排除合理性的防御注册商标。但是，该新增条款

并不能规制其他类型的恶意商标注册行为，不能规制

以使用为目的的傍名牌行为。为了能够有效规制各种

类型的恶意商标注册行为，不限于大量注册和囤积商

标的行为，笔者认为可以将“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

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的规定直接修改成

“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综合上述，目前《中国商标法》基本可以规制各

种类型的恶意注册商标的行为，第44条第1款目前对

于规制恶意抢注商标的情形实际上发挥着一个兜底条

款的作用，主要是针对损害私益之外的恶意注册，为

绝对理由条款，规制的是客观行为表现上具有恶意的

注册商标行为，需举证证明存在恶意的客观行为。第

13、15、32条则是针对损害特定权利人在先权益的

恶意注册行为，为相对理由条款，规制的是主观状态

上具有恶意的注册商标行为，即主观上具有搭便车、

攀附他人知名度的恶意，通过考察在先权利的知名度

情况等，推定主观上已知晓具有不正当的目的，可以

不用举证证明存在恶意的客观行为。新增的第4条关

于“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主要功

能是打击为牟利而大量注册和囤积商标的行为。 

 

修改意见\ 

笔者对《中国商标法》第13、15、32

条、第44条第1款的修改提出如下拙见 

第13条： 

“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

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巴黎公约》第六之二条规定的驰

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

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知名的商标不论是

否已经注册，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

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第15条： 

“未经授权，代理人或者代表人以自己的名义将

被代理人或者被代表人的商标进行注册，被代理人或

者被代表人提出异议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就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与他

人在先使用的未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申请人与该

他人具有前款规定以外的合同、业务往来关系或者其

他关系而明知该他人商标存在，该他人提出异议的，

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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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条： 

“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他人现有的在先权利，

也不得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

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商业标识。“ 

第44条第1款： 

“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4条、第10条、

第11条、第12条、第19条第4款规定的，或者是欺骗

注册的，或者是恶意注册的，由商标局宣告该注册商

标无效；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

宣告该注册商标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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